陕知函〔2022〕1号
陕西省知识产权局关于组织做好

首批专利导航服务基地申报及备案工作的通知
各设区市、韩城市、杨凌示范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（知识产权局），局直属单位，各有关单位：

按照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《关于加强专利导航工作的通知》（国知办发运字〔2021〕30号）（以下称“《工作通知》”）和运用促进司《关于开展专利导航服务基地备案工作的通知》（以下称“《备案通知》”）要求，现就做好我省首批专利导航服务基地申报及备案工作通知如下。
请各市（区）局按照《工作通知》要求（见附件2），结合本地实际及省专利转化专项计划，以服务产业园区和重点产业领域为导向，积极组织专利导航服务基地申报工作。申报单位以产业链龙头企业、高校院所、公益事业单位、产业知识产权联盟、行业协会以及知识产权服务机构等为主，可以单独申报或联合申报，数量不限。省知识产权局将根据最终备案情况，结合省知识产权运用促进工作予以支持。

各市（区）局推荐名单及申报书（见附件1）电子件请于1月15日前统一报至指定邮箱（SXZLGLC@126.COM），纸件材料疫情防控常态化后报省知识产权局。在陕央企权属企业、省属企事业单位及局直属单位直接报送。省知识产权局审核通过后，择优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备案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1.《陕西省专利导航服务基地建设申报书》

2.《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关于加强专利导航工作的通知》

          3.《关于开展专利导航服务基地备案工作的通知》
陕西省知识产权局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1月7日

联 系 人：蔺朝阳  

联系电话：13379062919，029-63916862

电子邮箱：SXZLGLC@126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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